
关于开展冬春季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及消防

安全检查的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按照全市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推进会议部署及朝阳市商务局的工作要求，深刻吸取近期河南安阳“1.19”、江西新余“1.24”火灾事故教训，为进一步推进今冬明春全市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及火灾防范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全力维护全市商务领域安全形势持续平稳，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安阳“1·19”和江西新余“1·24”火灾事故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典型事故教训，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超前分析研判当前形势下可能影响安全稳定的风险隐患问题，努力做到早识别发现、早预警处置。以消防安全为重点，对全市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开展起底式、无死角、全覆盖、揭盖子的排查整治，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企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督促指导企业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护措施，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多发连发势头，切实保障春节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重点任务

各科室要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工作原则，进一步排查整治商务领域经营场所（重点是商住混合一体建筑中的临街店铺）火灾风险隐患，迅速组织人员力量，深入企业一线，督促指导有关经营单位查漏补缺、堵塞漏洞，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万无一失。

1.商场超市、餐饮店铺、宾馆酒店、批发市场、加油站点、物流仓储、经贸展会等人员密集场所要重点检查占堵疏散通道、锁闭安全出口、消防设施不能正常使用、停用消防设施、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违规用火用电用气等隐患问题，查验特种设备检验情况。

2.做好节日期间商贸领域各类促消费活动的安全管理工作，督促有关主办单位和责任人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制定完善安全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配齐消防灭火设施器材，规范活动现场布置，标明安全撤离通道和路线，落实看护措施责任，确保活动安全。

3.按照《朝阳市商务领域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复盘行动实施方案》，扎实做好餐饮场所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复盘行动工作，切实推动有关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有关问题隐患整改到位，形成闭环管理。

4.加油站要在消防安全检查基础上，重点检查应急预案编制、演练情况，消防沙箱、防爆钢叉等设备配置情况和安全员信息等情况。

5.进一步加强对美发美容、洗浴洗染、人像摄影和家电维修等生活服务业经营主体，以及拍卖、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老旧汽车更新、旧货流通和电子商务等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严格督促外资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和经济开发区落实好安全生产有关工作要求，确保安全稳定运营。

三、检查方式和范围

1.检查方式。各科室按照分管业务，采取实地检查、随机抽查的方式，对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及时移交消防救援等监管、执法部门。

2.检查范围。商场、超市、餐饮、住宿、加油站等商贸经营场所。

四、时间安排

2024年1月26日起开展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我局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各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的督导组，督导各分管领域冬春季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并就工作开展情况形成工作简报，报送政策法规科。

（二）落实监管责任。各科室要坚决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认真按照方案要求开展排查督导工作，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眼睛瞪得大大”的警惕性，进一步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

（三）建立工作台账。各科室要建立检查反馈台账，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逐一登记在册，明确整治责任人、完成时限，限期办结、动态清零。对排查整治不深入、不细致、“走过场”，查不出问题或者查出问题整改不到位的，要启动责任倒查追究机制。

（四）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发挥企业电子屏、条幅标语、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媒体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应对极端天气，以及防火、用气、用电、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安全知识和救援常识，提高全行业安全意识和避险减灾技能。

（五）做好应急值班值守工作。要做好春节和全国两会期间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一旦发生有影响的安全生产事故，要第一时间向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本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上级商务部门报告，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应急救援和善后工作，确保事故得到及时稳妥处置，保障全市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六）加强信息报送。请各科室将有关工作开展情况报告（电子版）和检查反馈台账，分别于1月30日、2月16日和3月18日下班前报政策法规科。对工作开展进度缓慢、报告质量不高、存在敷衍应付等问题的，将予以通报。

附件：1.检查意见提示函

附件1

检查意见提示函

                 ：

我局于2024年    月    日对你单位进行行业监督检查，现就存在问题提示如下：

以上问题隐患将同步推送至市级有关部门，请立即着手整改，于3日内将整改完成情况报       商务局。联系人：          ，联系方式：           。
本提示函一式两份，经核对以上信息无误后签字确认。

签字：                        
凌源市商务局   

2024年   月   日   
1

